附件2

推进柳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争创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支持范围

智能汽车整车企业、电动智能工程机械整机企业、电动智能农业机械整机企业。

（二）奖励标准

1.对2025年产值增长5%以上的汽车整车企业，按2025年纳入智能产品范围的整车产值的1‰进行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

2.对2025年产值增长7%以上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整机企业，按2025年电动智能化整机产值的1%进行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智能汽车整车需满足《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统计指南》（T/CAAMTB 98-2022）发布的驾驶自动化分级定级表（详见附件2—1）中至少一项功能标准，具有采集外界信息并自主计算判断，即时向汽车或人反馈控制指令或信息提示的车型。

3.电动智能工程机械整机、电动智能农业机械整机需以纯电或油电混动作为动力输出，且具备至少一项智能化功能（详见附件2—2）。

（二）申报材料

1.智能汽车整车方面：企业提交智能汽车整车产值奖励资金申报表（附件2—3），须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需包含企业产值及增速、智能汽车整车产值等内容），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2—6）。

2.电动智能工程机械方面：企业提交电动智能工程机械整机产值奖励资金申报表（附件2—4），须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需包含企业产值及增速、电动智能工程机械整机产值等内容），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2—6）。

3.电动智能农业机械方面：企业提交电动智能农业机械整机产值奖励资金申报表（附件2—5），须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需包含企业产值及增速、电动智能农机整机产值等内容），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2—6）。
三、申报程序
（一）相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通知符合条件的企业法人自愿申报，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核实，出具加盖公章的审核意见，并于2026年2月5日前正式行文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对各设区市奖励申报材料组织复核，主要比对企业平台数据与广西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监测数据，对拟奖励名单予以公示。

（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拟奖励名单及金额报送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下达奖励计划，相关设区市、县（市、区）财政局收到自治区资金后，应当将资金及时拨付到相关企业。

四、其他事项

本政策措施涉及的奖励资金按照预算标准控制，资金补助比例安排可按照资金额度、政策效果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奖励金额以万元为最小单位向下取整，奖励金额不足5万元的企业不予奖励。奖励资金用于提升产销量，调整库存结构，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开拓市场等方面。申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守法经营，不违反国家、自治区、设区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近两年未发生过重大环保、安全事故，在质量、纳税、统计等方面不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
未尽事宜请联系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0771—8095125，邮箱：gxgxtjxc@163com。自治区自治区财政厅工业交通处，0771—533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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